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員工加班費支給管制要點
本所九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核人字第○九一○○○七三二九號函訂定

本所九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核人字第○九九○○○六七七八號函修正
本所一○一年七月三日    核人字第一○一○○○四三一○號函修正

本所一○二年五月六日    核人字第一○二○○○二三九七號函修正
本所一○二年十一月五日  核人字第一○二○○○六六五二號函修正
一、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為加強管制本所員工加班，特依勞動基準法（以下簡稱勞基法）及行政院訂頒之「各機關加班費支給要點」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之適用對象如下：

(一)本所第三階段研發替代役人員、工友（含技工、駕駛，以下簡稱工友）及依「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臨時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進用之人員（以下簡稱適用勞基法人員）。

(二)本所編制內職員、約聘僱人員、第二階段研發替代役人員（以下簡稱非適用勞基法人員）。
三、本要點所稱加班，指在規定上班時間以外，經主管覈實指派延長工作。
各級主管應視業務需要事先覈實指派所屬加班，並於電子差勤系統繕填加班申請單，依分層負責規定送請各單位主管以上長官（上班日四小時以內加班由單位主管，上班日加班超過四小時及假日加班由主任秘書以上長官）核准。但遇緊急事件需加班者，得於翌日補辦手續，未經核准者，一概不予核支加班費或補休假。
四、加班費支給以小時為單位，不同時段加班未滿一小時，或超過一小時之餘數，均不得合併計支，支給標準依下列方式計算：

(一)編制內職員：非主管按月支薪俸、專業加給二項，主管人員及簡任非主管人員比照主管職務核給職務加給有案者，另加主管職務加給或比照主管職務核給之職務加給三項之總和，除以二四０為每小時支給標準。

(二)約聘僱人員：按月支單一薪酬除以二四０為每小時支給標準。

(三)第三階段研發替代役人員：按月支單一薪酬除以二四０為每小時支給標準，並依勞基法第二十四條之加給比例計發。

(四)工友：按月支工餉、專業加給及報院核定有案之每月固定經常性工作給與之總和，除以二四○為每小時支給標準，並依勞基法第二十四條之加給比例計發。
五、加班時數管制：

(一)每日加班時數上限：
上班日每人每日加班不得超過四小時，假日每人每日加班不得超過十二小時。上班日遇天然災害經主管機關宣布停止辦公及上課，若因業務需要加班，每人每日工作時間（含上班及加班）合計不得超過十二小時。
非適用勞基法人員加班須超過前款時數上限者，得敘明理由專案簽准後，送人事室登錄。
適用勞基法人員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加班須超過第一款時數上限者，應即依勞基法第三十二條第三項規定，以書面敘明事件原因、人員名單、加班事由及時間，送人事室於加班二十四小時內報桃園縣政府備查。
(二)每月加班時數上限：

1.一般加班：每人每月不得超過二十小時。

2.專案加班：
因業務特性或工作性質特殊，或為處理重大專案業務，或解決突發困難問題，或搶救重大災難，或為應季節性、週期性工作，需較長時間在規定上班時間以外延長工作，得申請專案加班，非適用勞基法人員每人每月以不超過七十小時為上限，如仍不足以因應業務實際需要，得於陳報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准後超過七十小時；適用勞基法人員每人每月以四十六小時為限，如因特殊工作需要，須於假日加班且個案簽准者，得酌予提高時數，合計最高至七十小時。
各單位申請專案加班應填妥專案加班彙總表簽請核准。
經核准之專案加班，各單位仍應依業務需要覈實指派，如計畫終止，專案加班應予取消。

(三) 連續工作時間限制：

除依第一款第二、三目規定核准或備查者外，每人每日連續工作時間（含上班及加班）合計不得超過十二小時，適用勞基法人員並應符合勞基法第三十五條規定之工作及休息時間。
前後二日未相連之加班，至少應間隔六小時以上。

(四) 假日加班限制：
適用勞基法之輪班人員，每週（自週日至週六）一日應全日（自０時至二十四時）休息，作為例假；適用勞基法之非輪班人員，每週之週六或週日，其中一日應全日休息，不得二日均加班。
六、加班獎勵措施：

(一)編制內研究人員、簡任級以上並支領主管職務加給之行政人員、第二段研發替代役人員之加班，均於加班後六個月內，依加班時數補休假，不另支給加班費。但非簡任以上並未支領主管職務加給之編制內研究人員，於經費許可下，得敘明理由專案簽准支給加班費。
(二)前款以外人員之加班
於經費許可下，依下列方式辦理：

  1.非適用勞基法人員： 
(1)得選擇依第四點標準支給加班費，每日最高以不超過四小時為限，超過四小時之部分，均於加班後六個月內補休假，不另支給加班費。若因業務特性或工作性質特殊，或為處理重大專案業務，每日需請領超過四小時加班費者，得敘明理由專案簽准調高加班費支給時數。
(2)得選擇於加班後六個月內，依加班時數補休假，不另支給加班費。 
  2.適用勞基法人員：
   (1)上班日加班：得選擇依第四點標準按加班時數支給加班費，或於加班後六個月內，依加班時數補休假，不另支給加班費。

   (2)假日加班：未滿八小時者，得選擇依第四點標準支給八小時加班費，或於加班後六個月內，依加班時數補休假，不另支給加班費。滿八小時以上者，得選擇支領八小時以上之加班費，或於加班後六個月內，依加班時數補休假，不另支給加班費。
(3)天然災害停止辦公及上課日加班：
(得選擇依下列標準支領加班費：當日八小時工時內之加班，按時薪一倍計發；第九、十小時，按時薪一・三三倍計發；第十一、十二小時，按時薪一・六六倍計發。
(得選擇於加班後六個月內，依加班時數補休假，不另支給加班費。
七、加班查核：

(一)加班刷卡稽核：

1.於本所所區內及設置差勤卡鐘之所外處所加班：

(1)應刷卡人員：
與彈性上班或彈性下班時間銜接之上班日加班，應於到、離所時各刷卡一次。
非適用勞基法人員上班日中午休息時間加班（其餘人員中午休息時間不得加班）、與彈性上班或彈性下班時間未銜接之上班日加班、假日加班，均於加班開始及結束時各刷一次卡。

(2)免刷卡人員加班，一律於加班開始及結束時各刷一次卡。

2.於未設置差勤卡鐘之所外處所加班：
由加班人員檢附加班處所出具之加班證明或經單位主管核章之書面加班紀錄，送人事室補登加班開始及結束時間。

(二)各單位主管對加班人員應負督導之責，必要時人事室得派員抽查，如發現有浮濫或虛報情事，加班人員應予議處，主管並應負連帶責任。
八、本所工友加班由秘書室辦理，並宜儘量避免加班，駕駛之加班，亦應從嚴管制。
九、經核准有案之借調及支援人員加班，其加班事實認定、核准及查核由借調及被支援機關辦理，至加班費由本所支給為原則。但由本所支應加班費如有困難，得協調改由借調機關及被支援機關支給。
十、加班費於加班次月，依加班人員、時數核實於電子差勤系統辦理結報作業，
工友由秘書室造冊送會主計室審核，其餘人員由各單位造冊，送會人事室、主計室審核，再陳送主任秘書以上長官核可後送交秘書室據以發給。

十一、加班費應在年度核定額度內嚴加控管，不得超支。
